
 
 

 

 
 

匯僑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

112 年度董事會、個別董事成員及各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 

為落實公司治理並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功能，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事

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效率，依據「董事及經理人績效評估辦法」每年定期進行績效評估。 

一、 評估週期：每年執行一次。  

二、 評估期間：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三、 評分說明： 

平均得分 評估結果 

69 分以下 待加強 

70 分~79 分 尚可 

80 分~89 分 良好 

90 分~99 分 佳 

100 分 優 

四、 評估執行情形及結果： 

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
平均 

評分結果 

評估

結果 

董事會績效評

估 

董事會內部

自評 

一、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二、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。 

三、董事會組成與結構。 

四、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。 

五、內部控制。 

９８.３２ 佳 

個別董事成員

績效評估 

董事成員自

評 

一、對公司之了解與職責認知。 

二、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三、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。 

四、內部控制。 

９８.８６ 佳 

審計委員會之

績效評估 

功能性委員

會內部自評 

一、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二、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。 

三、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。 

四、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。 

五、內部控制。 

９８.６１ 佳 

薪酬委員會之

績效評估 

功能性委員

會內部自評 

一、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二、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。 

三、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。 

四、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。 

五、內部控制。 

９８.６２ 佳 

五、 綜合評語：112 年度董事會、個別董事成員及各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為『佳』(如

上表)，符合公司治理之要求。 

六、 本評估結果提交 113 年第一季薪酬委員會討論，並提報各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會，做為

持續強化董事會職能之參考，並揭露於公司網站供投資人參考。 

七、 評估結果運用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應作為遴選或提名董事時之參考依據；並將

個別董事績效評估結果作為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參考依據。 



 
 

 

 
 

八、 外部評估： 

1 、評估資料檢視期間：111 年 2 月 1 日至 112 年 1 月 31 日。 

2 、執行日期：112 年 3 月 17 日。 

3 、執行評估之外部專業機構：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理協會。 

4 、評估專家團隊成員： 

  執行委員暨召集人:羅名威 

  執行委員:陳彥良 

  評量組長:呂淑滿 

  評量專員:宋怡靜 

5 、評估範圍：八大構面進行評估重點說明與整體觀察，提出總評與建議。 

6 、評估程序： 

日期 主要程序 

111/9/12 公司完成報名程序 

112/1/04 公司開始進行評估自評作業 

112/2/07 公司完成評估自評作業 

112/2/23 協會評估委員與專員共同進行書審作業 

112/3/08 協會評估委員與專員至公司實地訪評 

112/3/17 協會出具評估報告書 

112/3/22 向董事會報告外部專業機構評估結果 

7 、總評： 

(1) 貴公司董事會之 8席董事中，3席為經營團隊且互為家族成員，獨立董事則占 4席

且有 2名女性董事，董事會議事氛圍開明，並充分尊重獨立董事意見，亦借重獨

立董事專業協助公司策略之討論，對公司穩健發展極有助益 

(2) 貴公司董事會組成，考量人才永續及產業實務經驗，兼顧財務會計、環境工程、

都市設計、跨國經營管理及 E 化之多元，並涵蓋老中青三代，有利於公司永續經

營與未來發展。 

(3) 貴公司專注本業發展，重視專業經理人之知識、技術與經驗，並充分授權，使其

發揮專才；貴公司亦透過內部拔擢，持續培育管理階層，並與各大學進行建教合

作，同時使用系統性方式進行公司內部員工績效評估，為公司永續發展奠定基石。 

(4) 貴公司重視企業永續發展，先於法規規範期限要求時程，提前進行永續報告書之

資料彙整與編製計畫，委任外部專業管理顧問公司協助報告書編制，並成立 ESG 

作業小組，展現積極實踐企業永續經營責任之用心，值得肯定。 

8 、建議項目執行情形：  



 
 

 

 
 

 

建議 執行情形 

經營團隊已進行個別風險之辨識、評估及控

管，建議可參考主管機關發布之公司治理 3.0-

永續發展藍圖，強化董事會風險管理之職能，

制訂風險管理機制，定期檢討；由審計委員會

承擔協助董事會督導風險管理相關業務之職

責，並責成經營團隊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

理運作狀況，使董事會充分掌握整體風險，以

因應多變複雜之經營環境。 

訂定「風險管理實務守

則」112/8/9 經審計委

員會審議通過，提請董

事會決議通過。 

112/12/13 向董事會報

告風險管理運作情形。 

尚未明文訂定重大偶發事件通報程序，建議貴

公司針對偶發性重大資訊，訂定明確之通報制

度，內容需包含應通報之資訊種類、通報期限、

通報方式與層級等，以確保所有董事會成員均

能及時而快速充分掌握公司重要狀況，期使董

事更能善盡職責。 

訂定「重大偶發事件通

報辦法」112/5/10 經

審計委員會審議通

過，提請董事會決議通

過。 

 

建議貴公司強化吹哨人機制，並加強其與獨立

董事的直接連結，如於官方網站設置與獨立董

事直接聯繫的專屬溝通管道，或讓獨立董事可

同步接收檢舉信件，進一步強化吹哨人機制。 

公司網站設立獨立董

事信箱，強化吹哨人機

制，並加強其與獨立董

事的直接連結。 

(https://www.richhonou

r.com/tw/sustsustainabil

ity.html) 
 

 


